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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州市建设项目规划条件

一、项目情况

1、用地单位：/

2、项目名称：公开交易

3、用地位置：姑苏区苏锦街道平川路以北、锦月街以东、齐溪路

以西（04-32）地块

4、规划概要:地块为专项服务产业研发用地，地上面积 4265平方

米，地下面积 5345平方米。

二、规划管控要求

1、指标内容

用地性质为 A35科研用地。

地上：用地面积 4265平方米，容积率≥2.5且≤5.0，10662.5≤可

建计容建筑面积≤21325，建筑密度≤55%，50米≤建筑高度≤70米，

绿地率≥5%。

地下：用地面积 5345平方米。

2、退让要求

地上：东侧、西侧退用地红线 3米及以上，南侧、北侧退用地红

线 5米及以上。

地下：东侧、西侧、南侧退地下用地红线 3米及以上。地下建筑

退界距离应当满足施工安全、地下管线敷设要求。

传达室、配电房、垃圾收集站等附属用房退用地红线 3米及以上。

地块采取开放式街区，禁止设置围墙。

满足“苏州市平江新城控制性详细规划 04基本控制单元调整 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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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控制单元图则”、《江苏省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》要求。

三、配套设施要求

配套性生活设施建筑面积不超过总建筑面积的 4%，生活服务设施

相对集中布置，鼓励配建一定比例的配套性生活设施作为共享服务功

能，并应沿齐溪街布置，与平门塘东侧商业街形成“科创水街”。

四、城市设计要求

1、建筑风貌：整体建筑造型现代简洁，富有时代感，注重街景设

计，与沿齐溪街一侧建筑风貌相协调，保证立面统一协调，与平门塘

东侧商业建筑形态相呼应。

2、建筑形式形态：注意控制建筑的高宽比，避免建筑体量过大。

强化建筑“第五立面”设计，细化屋顶处理。空调室外机、雨水管、

暖通等设备设施位置在设计中应采用遮蔽措施。

3、建筑色彩及材质：宜采用的冷色系，与周边建筑的墙面色协调，

沿平门塘作为重要的科创展示界面进行打造。外立面采用玻璃幕墙、

铝板、石材等材料，不宜采用涂料工艺，突出简约商务的现代气质。

充分考虑城市夜景及建筑外立面效果 (包括灯光设计)，应避免光污染

影响周边住宅建筑。

4、开放空间要求：沿齐溪街退线以城市公共开敞空间为主，结合

道路打造开放式街区，主要作为慢行空间使用，路面采用广场铺装，

弱化车行交通。地块沿道路转角处建议设置公共开放空间，提升公共

界面品质。沿河建筑裙房屋顶宜设置空中庭院，屋顶可设置绿化。同

时，应注重沿平门塘一侧绿化带设计，注重河堤驳岸的多样化设计。

5、其他要求：满足“苏州市平江新城控制性详细规划 04基本控

制单元调整 基本控制单元图则”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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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市政交通及管线要求

1、地块机动车出入口位置：西侧（锦月街），按照“苏州市平江

新城控制性详细规划 04基本控制单元调整 基本控制单元图则”要求。

2、停车位要求：按《苏州市建筑物配建停车位指标》配建，同时

应按照相关规范要求设置一定比例的停车位充电桩。地下停车库出入

口设置应考虑车辆排队等候长度的要求。

3、市政管线要求：雨污分流，管线入地。结合建筑总平面图及周

边现状市政管线，对项目配套建设的给水、雨水、污水、供电、燃气、

通讯、有线电视等管线及附属设施进行管线综合设计，最终方案以有

关部门及公共管线产权单位审查意见为准。

4、区内室外地坪标高：以基地主入口城市道路中心点标高为基准，

场地内标高应符合现状地形变化，与周边道路有机衔接并满足该地区

防洪要求，建筑退让红线与用地红线之间的区域与城市道路中心线之

间的高差不应超过 0.6 米。按照《江苏省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——

苏州市实施细则之一“指标核定规则”（2018年版）》执行。

六、其他规划要求

1、地下空间不小于 2层，开发深度不超过 20米，地下空间可建

设停车场及附属设施，地下建筑面积不计入容积率,并符合《江苏省城

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—苏州市实施细则之一“指标核定规则”》。地下

空间应满足管线敷设、道路施工及其他地面设施的保护要求。地块东

侧市政道路下方地库顶板至道路预留深度宜不小于 1.5米。

2、在征得相邻地块同意时，建议与周边 04-28、04-30 地下空间

统一整体开发。

3、其他要求按照“苏州市平江新城控制性详细规划 04基本控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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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元调整 基本控制单元图则”要求。

七、报审要求

应满足的技术规范：《江苏省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》、《江苏省城

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——苏州市实施细则之一“指标核定规则”》、《苏

州市管线工程规划管理细则》、《苏州市交通影响评价技术标准》、《苏

州市交通影响评价管理办法》、《苏州市建筑物配建停车位指标》等。

八、相关部门要求

该部分内容由相关部门负责解释并管理，建设单位应按要求与相

关部门对接并落实。

1、指标要求类

1.1海绵城市要求：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不小于 70%，面源污染削减

率不小于 49%，综合径流系数不大于 0.65；鼓励性指标:绿色屋顶率不

小于 30%，透水铺装率不小于 40%，下沉式绿地率不小于 35%。其余

指标需满足《苏州市海绵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办法》的相关要求。

1.2绿色建筑要求：需按二星级及以上绿色建筑标准规划建设。屋

顶可利用面积 50%设置太阳能光伏。满足《江苏省绿色建筑设计标准》

及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（GB/T50378-2019）要求。

1.3装配式建筑要求：本地块应落实装配式建筑项目要求，建筑面

积在 5000平方米以上的单体建筑预制装配率不低于 45%。满足装配式

建筑《苏住建建〔2017〕23号》等住建部门文件的相关要求。

1.4 其他要求：需在设计阶段和施工阶段进行 BIM 应用，要求

BIM设计模型精度为 G2/N2，BIM竣工模型精度为 G3/N3。（具体模

型精度参考《GB/T51301-2018建筑信息模型设计交付标准》）。满足《关

于明确建设项目 BIM 技术应用要求的通知》(苏住建办 (2021) 23号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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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的相关要求。

2、告知类

2.1河道管理：根据《苏州市河道管理条例》，在河道管理范围内，

确需建设跨河、穿河、穿堤、临河的建（构）筑物等工程设施的，其

工程建设方案以及工程位置和界限应当依法报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，

但由流域管理机构审批的除外。河道保护范围内不得建设与防洪无关

的工矿工程设施。确需建设的，应当按照基本建设程序报请批准，审

批部门应当征求水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。

2.2排水：根据《苏州市城市排水管理条例》，规划主管部门核发

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时，应就建设项目排水方案征求排水主管部门意

见。

2.3土壤：根据《江苏省土壤污染防治条例》，自然资源等有关部

门在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等审批手续时，涉及污染地块或者土地

用途变更为住宅、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的，应当征求生态环境主

管部门的意见，明确土壤污染防治要求。

2.4人防：满足《江苏省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〉办法》、

《江苏省人民防空工程建设使用规定》、《江苏省防空地下室建设实施

细则》、《姑苏区人防工程详细规划》等相关的要求。因容积率调整所

需新增配建的人防工程建设面积可按《姑苏区人防工程详细规划》申

请易地建设。

2.5光伏设施建设要求：根据《市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全

市光伏发电开发利用的工作意见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，鼓励各类符合条件

的新建产业园区、公共建筑，在满足技术、经济性能等条件下，优先

使用光伏瓦、光伏幕墙等构件替代传统建筑装饰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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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6 邮政：满足《苏州市推进电子商务与快递物流协同发展的若

干意见》等相关文件的要求。

2.7 其它要求：生活垃圾分类设施的设置需满足《苏州市生活垃

圾分类管理条例》、《苏州市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设施配置指南》等相关

文件要求。

九、规划条件附图

十、说明

1、本规划条件有效期为一年，超过有效期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的，

应当在出让前重新核定规划条件。

2、地块所涉地下空间使用权设立及其各项规划管控要求的出具，

均依据已经依法批准的详细规划中相应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内容，符

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、《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》

（GB50180-2018）、《江苏省城乡规划条例》、《江苏省城市规划技术管

理规定》、《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指导意见》（苏

政办发（2020）58号）、《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党组关于严格执行国有建

设用地出让规定进一步加强监管监督工作的意见》（苏自然资党组发

（2019）94号）等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标准有关规定。相关技术要求

详见苏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网站。

3、本规划条件所载明的地块周边设施要素是根据现状情况、依据

现行规划提出，具体应以有权机关审批及实施情况为准。


